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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09·18”福田区印力中心死亡事故调查组

“09·18”福田区印力中心死亡事故
调查报告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

2021 年 9 月 18 日 0 时 55 分许，福田区香蜜湖街道辖区

农林路印力中心三楼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2021 年 9 月 23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

应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

局、区总工会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

组对事故进行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

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

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拆除工程概况

福田区香蜜湖街道辖区农林路印力中心进行部分商铺

调整，三楼的深圳市拾味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（拾味馆）在

调整范围内，按照约定拾味馆撤场后要对店内原装修进行拆

除（复原毛坯），拆除面积约为 380 平方米。该拆除工程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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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前向恒瑞侨香物业发展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办理开工备案手

续，2021 年 8 月 24 日正式动工。

二、事故相关单位、人员等情况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深圳市拾味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

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6766872442，注

册号为 440301103459892，法定代表人系付某芳，类型为有

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成立于 2008 年 06 月 30 日，地

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与侨香路交界口深国投广场

03-15/16，经营范围为餐饮管理；中餐制售（不含生吃海产

品、烧卤熟肉食品、裱花蛋糕、糕点制作）等。

（二）合同施工单位：深圳市远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MA5FF10M4L，类

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，地址位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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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翠湾社区福强路 4001 号文化创意园

309 栋 A 座二层，一般经营项目是：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；

建筑工程设计咨询；许可经营项目是：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

工程、机电工程、消防设施工程、建筑防水、防腐保温工程、

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建筑幕墙工程、脚手架工程、城市与道

路照明工程、地基基础工程、钢结构工程的施工。2021 年 8

月底，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任某秀离职，法定代表

人尚在变更过程中“胡某”受股东的委托，期间负责公司的

全面管理工作。2021 年 11 月 24 日，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

更为“刘某红”。

2021 年 8 月，自然人王某明与深圳市拾味馆餐饮管理有

限公司洽谈对接了室内拆除工程事宜，后以深圳市远筑建设

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拾味馆签订《拆除工程合同》，合同

约定开工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18 日，项目工期为 10 天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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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费用为 11.8 万元。

经查，《拆除工程合同》落款上所盖的“深圳市远筑建

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”，并非深圳市远筑建设工程有

限公司的公章，而是远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内部人员张某风

个人所为。

（该公司合同盖章） （非该公司合同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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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物业管理单位：恒瑞侨香物业发展（深圳）有限

公司

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81358530C，注

册号为 440301503280954，法定代表人系竺某群，类型为有

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法人独资)，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12 日，

注册资本为 3500 万美元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 69

号深国投广场 2 号楼 1018 室，经营范围是：从事百货、针

纺织品、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；商用设施经营、管理、策

划、咨询；物业管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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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：截至事发时，印力中心商场内有 9 家店铺在进行

装饰装修或拆除作业，恒瑞侨香物业发展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只将其辖区物业管理范围内的装饰装修或拆除作业行为进

行备案，但未根据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及时在“福田区小散

工程智慧监管系统”中对小散工程及零星作业进行填报备

案。

（四）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
香蜜湖街道办事处：其“三定”职责为组织开展辖区的

安全生产宣传、巡查等工作。

经查：2021年9月至事发前，香蜜湖街道办巡查人员对

印力中心商场的小散工程开展安全巡查9次，出动20人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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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未发现印力中心有未备案施工情况，未发现相关隐患。一

是因印力中心商场内的店铺装饰装修或拆除作业安排在非

正常工作时间内（在该商场打烊后、夜晚22时30分以后）；

二是作业现场外围未张贴工程信息公示作业未备案、公示信

息；三是因施工围挡的遮挡，巡查人员误认为是商铺撤场招

租状态。

（五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张某远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48 岁，重庆人，系王

新明临时外聘的拆除作业人员，无相关特种作业资格证，未

签订相关劳务合同。

2、王某明，男，汉族，50 岁，湖南人，系拾味馆拆除

工程的实际负责人（无固定工作单位，个人社保购买单位是

深圳市万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），以深圳市远筑建设工

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拾味馆签订施工合同。

3、张某凤，男，汉族，36 岁，江苏人，系深圳市远筑
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市场部经理，系合同印章的伪造人。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救援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2021 年 8 月初，自然人王某明承接了福田区印力中心三

楼拾味馆拆卸工程后，寻求与深圳市远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合作。深圳市远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张某凤了

解此工程情况后，因工程额太小（工程费用 11.8 万），出

于私人目的，未履行任何手续，也未经公司任何人同意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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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下，私自用电脑软件制作出“深圳市远筑建设工程有限公

司合同专用章”，打印到《拆除工程合同》上，以供王某明

签订合同使用。8 月 16 日，王某明凭借该《拆除工程合同》，

以“深圳市远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”名义，外聘相关人员开

展拆除施工作业。

9 月 17 日 22 时 30 分，王某明外聘的四名拆除作业人员

（张某远、谭某亮、张某建与邓某文）到达施工现场进行拆

除作业。谭某亮在地面清理施工废料，张某建负责拆撬墙壁

木板；张某远与邓某文佩戴好安全帽、安全带后，通过小型

登高车爬上消防管上方，使用断线钳剪拉杆以分段拆除方

式，独自开展风管、龙骨、线管拆除作业。9 月 18 日 0 时

50 分，张某远在拆除作业过程中发生高坠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

事发后，现场拆除作业人员立即分别拨打了 120 急救电

话和 110 报警电话。120 到达现场后立即对伤者张某远进行

抢救，张某远经 120 现场抢救无效死亡。2 时 17 分，接区总

值班室通知，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香蜜湖街道办、香蜜湖派

出所等单位立即派员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。

四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2021 年 10 月 14 日，广东中一

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中一鉴 [202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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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鉴字第 0172 号），鉴定意见为“被鉴定人张某远系头、

胸部接触较大面积之钝性物体（如高坠）致多脏器挫裂伤合

并失血性休克死亡”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80 万元，主要为一次

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抚养费、赡养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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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现场勘查及查验情况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

根据调查组对深圳市福田区印力中心三楼的深圳市拾

味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（拾味馆）拆除事故现场勘查、关键

部位和物体进行测量，情况如下：

福田区印力中心三楼的深圳市拾味馆餐饮管理有限公

司（拾味馆）拆除管网距离地面的距离为 9.12 米。

消防管网距离地面的距离为 9.12 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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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工具：断丝钳剪

作业中被剪断的拉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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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者使用的安全带（完好无损）

根据事发现场的状况及工友的情况说明，不排除张某远

在风管上作业，解挂安全带移动位置时发生了高坠。

（二）技术分析

未制定相关拆除施工方案，导致工人在进行拆除作业时

盲目施工。不符合国家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

理规定》第三十二条规定“施工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编制并审

核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”。

六、事故类别分析

结合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

的死亡原因，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

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。

七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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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

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如下：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、直接原因

张某远（死者）在从事高空拆除作业过程中，盲目作业，

未能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未能遵守国家的安全生产规章

制度和操作规程，且未取得相关特种作业操作资质进行拆除

作业。

2、间接原因

（1）施工作业单位在拆除作业前未制定拆除方案，且

现场安全监督管理缺失，临聘作业人员未接受过安全培训教

育。

（2）深圳市远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张某

凤，利用职务之便，伪造公司公章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事故调查组一致认定：“09·18”福田区印力中心死亡

事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

故。

八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王某明，其个人作为拾味馆拆除工程实际施工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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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未制定拆除施工方案；二是聘请无相关特种作业操作资

质人员进行拆除作业；三是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

育、培训以及安全技术交底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2、恒瑞侨香物业发展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，对辖区物业

范围内动工的小散工程未根据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及时在

“福田区小散工程智慧监管系统”中进行系统填报。

建议由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约谈该管理处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张某远（死者）在从事高空拆除作业过程中，盲目

作业，未能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未能遵守国家的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且未取得相关特种作业操作资质进

行拆除作业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、张某凤，作为深圳市远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市场

部经理，利用职务之便，伪造公司公章，该行为违反国家相

关法律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间接责任。

建议由公安机关将此情况告知深圳市远筑建设工程有

限公司，由该公司决定是否需要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九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出小散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

的不足，建设、施工等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建筑安全法

律法规的要求，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。

（一）施工单位应当认真反思，汲取教训，查找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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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方面的不足和漏洞，吸取事故教训。一要认真贯彻执

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、作业标准和操作规程，进一步

建立和完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

理，特别是要加强对现场施工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并消除现

场存在的安全隐患，确保施工安全。二是要加强施工人员的

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切实提高施工人员安全防范意识、事

故风险防范意识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恒瑞侨香物业发展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，要强化企

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落实政府相关部门对小散工程的系统

填报工作，要进一步加强小散工程作业的管理力度，抓实、

抓严、抓细作业现场管控工作，全面提升物业安全生产管理

水平。

（三）根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街道综合行政执

法体制机制的决定》（深府[2021]18 号）文件精神，各街道

综合行政执法队要加强对辖区内小散工程安全生产方面的

巡查、检查、查处力度。

（四）福田区住建局必须将此事故情况向辖区物业管理

行业进行通报，加强指导协调工作。

“09·18”福田区印力中心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1 年 12 月 1 日


